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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中银转债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更新招募说明书摘要

（２０１２年第２号）

基金管理人：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一二年八月

重要提示

本基金的募集申请经中国证监会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７

日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１

】

６０８

号文核准。

本基金合同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９

日正式生效。

基金管理人保证本招募说明书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本招募说明书经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核准，但中国证监会对本基金募集的核

准，并不表明其对本基金的价值和收益做出实质性判断或保证，也不表明投资于本基

金没有风险。

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

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本基金投资于证券市场，基金净值会因为证券市场波动等因素产生波动，投资人

在投资本基金前，应全面了解本基金的产品特性，充分考虑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理

性判断市场，并承担基金投资中出现的各类风险，包括：因政治、经济、社会等环境因

素对证券价格产生影响而形成的系统性风险、个别证券特有的非系统性风险、由于基

金投资人连续大量赎回基金产生的流动性风险、 基金管理人在基金管理实施过程中

产生的基金管理风险、本基金的特定风险等等。

投资有风险，投资人认购（或申购）本基金时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和

基金合同。基金管理人建议投资人根据自身的风险收益偏好，选择适合自己的基金产

品，并且中长期持有。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预示其未来表现。

本更新招募说明书所载内容截止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９

日，有关财务数据和净值表现截

止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财务数据未经审计）。本基金托管人招商银行已复核了本次更

新的招募说明书。

一、基金合同生效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９

日

二、基金管理人

（一）基金管理人概况

名称：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２００

号中银大厦

４５

楼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２００

号中银大厦

２６

楼、

４５

楼

法定代表人：谭炯

设立日期：

２００４

年

８

月

１２

日

电话：（

０２１

）

３８８３４９９９

注册资本：

１

亿元人民币

股权结构：

股 东 出资额 占注册资本的比例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人民币

８３５０

万元

８３．５％

贝莱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相当于人民币

１６５０

万元的美元

１６．５％

（二）主要人员情况

１

、董事会成员

谭炯（

ＴＡＮ Ｊｉｏｎｇ

）先生，董事长。 国籍：中国。 武汉大学硕士研究生，高级经济师、

云南省人民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历任中国银行武汉市青山支行行长、党总支书记、中

国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行长、党委书记、中国银行云南省分行行长、党委书记等职。

李道滨（

ＬＩ Ｄａｏｂｉｎ

）先生，董事。 国籍：中国。 清华大学法学博士。 中银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执行总裁。

２０００

年

１０

月至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任职于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历任市

场部副总监、总监、总经理助理和公司副总经理。 具有

１２

年基金行业从业经验。

梅非奇（

ＭＥＩ Ｆｅｉｑｉ

）先生，董事。 国籍：中国。 现任中国银行总行个人金融总部总

经理。 哈尔滨工业大学硕士研究生，高级工程师，高级经济师。 曾先后在地质矿产部、

国务院办公厅工作，加入中国银行后，历任中国银行总行办公室副主任、中国银行北

京市分行副行长等职。

葛岱炜（

Ｄａｖｉｄ Ｇｒａｈａｍ

）先生，董事。国籍：英国。现任贝莱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

事总经理， 主要负责管理贝莱德合资企业关系方面的事务。 葛岱炜先生于

１９７７

年—

１９８４

年供职于

Ｄｅｌｏｉｔｔｅ Ｈａｓｋｉｎｓ ＆ Ｓｅｌｌｓ

（现为普华永道）伦敦和悉尼分公司，之后，在

拉扎兹（

Ｌａｚａｒｄｓ

）银行伦敦、香港和东京分公司任职。

１９９２

年，加入美林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ＭＬＩＭ

），曾担任欧洲、中东、非洲、太平洋地区客户关系部门的负责人。

２００６

年贝

莱德与美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合并后，加入贝莱德。

朱善利（

ＺＨＵ Ｓｈａｎｌｉ

）先生，独立董事。 国籍：中国。 现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

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中国中小企业促进中心主任、

２１

世纪创业投资中心主任、管

理科学中心副主任、兼任中国投资协会理事、中国财政学会理事、中国企业投资协会

常务理事等职。曾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经济管理系讲师、副教授、主任、北京大学

光华管理学院应用经济学系主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等职。

荆新（

ＪＩＮＧ Ｘｉｎ

）先生，独立董事。国籍：中国。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党委书记

兼副院长、会计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合作导师，兼任财政部中国会计准则委员

会咨询专家、中国会计学会理事、全国会计专业学位教指委副主任委员。 曾任中国人

民大学会计系副主任，中国人民大学审计处处长等职。

葛礼（

Ｇａｒｙ Ｒｉｅｓｃｈｅｌ

）先生，独立董事。国籍：美国。现任启明维创投资咨询有限公

司的创办者、现任董事总经理，同时供职于里德学院董事会、亚洲协会、中美合资企业

清洁能源、清洁技术论坛的顾问委员会，并担任纳斯达克上市公司

ＴＨＱ

的独立董事。

曾在美国知名技术公司思科、英特尔等任高级营运职位，并被多家杂志如福布斯、红

鲱鱼、网络标准评为全球最主要的风险资本家之一。曾在美国英特尔公司担任品质保

证经理， 在美国

ＮＣｕｂｅ

公司、 思科公司以及日本

Ｓｅｑｕｅｎｔ

公司担任管理职位， 后为

ＳＯＦＴＢＡＮＫ／Ｍｏｂｉｕｓ

风险资本的创办者、董事总经理。 哈佛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里德

学院生物学学士。

２

、监事

赵绘坪（

ＺＨＡＯ Ｈｕｉｐｉｎｇ

）先生，监事。国籍：中国。中央党校经济管理专业本科、人

力资源管理师、经济师。 曾任中国银行人力资源部信息团队主管、中国银行人力资源

部综合处副处长、处长、人事部技术干部处干部、副处长。

陈宇（

ＣＨＥＮ Ｙｕ

）先生，职工监事，国籍：中国。复旦大学软件工程硕士研究生。现

任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副总裁、信息资讯部门主管，参与中银国际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筹建工作。曾在申银万国证券股份公司从事信息技术管理工作，

１２

年证券基金行业

工作经历。

３

、管理层成员

李道滨（

ＬＩ Ｄａｏｂｉｎ

）先生，董事、执行总裁。 简历见董事会成员介绍。

欧阳向军（

Ｊａｓｏｎ Ｘ． ＯＵＹＡＮＧ

）先生，督察长。国籍：加拿大。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

毅伟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

ＭＢＡ

）和经济学硕士。曾在加拿大太平洋集团公司、加拿大

帝国商业银行和加拿大伦敦人寿保险公司等海外机构从事金融工作多年， 也曾任蔚

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现英大证券）研究发展中心总经理、融通基金管理公司市场拓

展总监、监察稽核总监和上海复旦大学国际金融系国际金融教研室主任、讲师。

宁敏（

ＮＩＮＧ Ｍｉｎ

）女士，副执行总裁。国籍：中国。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博士，中国

政法大学法学硕士， 曾在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博士后流动站从事金融专业博士后研

究工作。宁敏女士曾先后在中国银行总行法律与合规部、总行授信执行部及总行托管

及投资者服务部工作，先后担任副处长、主管（处长）等职。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加入中银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现任副执行总裁。

４

、基金经理

李建（

ＬＩ Ｊｉａｎ

）先生：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副总裁（

ＶＰ

），经济学硕士研究生。 曾

任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固定收益研究员，恒泰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固定收益研究员。

２００５

年加入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至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任中银货币基金基金经

理，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至今任中银增利基金基金经理，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任中银双利

基金基金经理，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至今任中银转债基金基金经理。具有

１４

年证券从业年限。具

备基金、证券、期货和银行间债券交易员从业资格。

（三）投资决策委员会成员的姓名及职务

主席：陈军（副总裁）

成员：孙庆瑞（副总裁）、奚鹏洲（副总裁）、张发余（副总裁）、甘霖（副总裁）

列席成员：欧阳向军（督察长）、寻明辉（副总裁）、李建（副总裁）

（四）上述人员之间均不存在近亲属关系。

三、基金托管人

基金托管人基本情况

名称：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银行”）

设立日期：

１９８７

年

４

月

８

日

注册地址：深圳市深南大道

７０８８

号招商银行大厦

办公地址：深圳市深南大道

７０８８

号招商银行大厦

注册资本：

２１５．７７

亿元

法定代表人：傅育宁

行长：马蔚华

资产托管业务批准文号：证监基金字［

２００２

］

８３

号

电话：

０７５５

—

８３１９９０８４

传真：

０７５５

—

８３１９５２０１

资产托管部信息披露负责人：张燕

四、相关服务机构

（一）基金份额发售机构

１

、直销机构

名称：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２００

号中银大厦

４５

楼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２００

号中银大厦

２６

楼、

４５

楼

法定代表人：谭炯

电话：（

０２１

）

３８８３４９９９

传真：（

０２１

）

６８８７２４８８

联系人：徐琳

２

、代销机构

１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１

号

法定代表人：肖钢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６６

网址：

ｗｗｗ．ｂｏｃ．ｃｎ

２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深南大道

７０８８

号招商银行大厦

法定代表人：傅育宁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５５

网址：

ｗｗｗ．ｃｍｂｃｈｉｎａ．ｃｏｍ

３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５５

号

法定代表人：姜建清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８８

网址：

ｗｗｗ．ｉｃｂｃ．ｃｏｍ．ｃｎ

４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２５

号

法定代表人：王洪章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３３

网址：

ｗｗｗ．ｃｃｂ．ｃｏｍ

５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银城中路

１８８

号

法定代表人：胡怀邦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５９

网址：

ｗｗｗ．ｂａｎｋｃｏｍｍ．ｃｏｍ

６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

８

号富华大厦

Ｃ

座

法定代表人：田国立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５８

网址：

ｈｔｔｐ

：

／／ｂａｎｋ．ｅｃｉｔｉｃ．ｃｏｍ

７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２

号

法定代表人：董文标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６８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ｃｍｂｃ．ｃｏｍ．ｃｎ

８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２２

号

法定代表人：吴建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７７

公司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ｈｘｂ．ｃｏｍ．ｃｎ

９

）中信万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青岛市崂山区苗岭路

２９

号澳柯玛大厦

１５

层（

１５０７－１５１０

室）

法定代表人：张智河

联系人：吴忠超

客服电话：（

０５３２

）

９６５７７

网址：

ｗｗｗ．ｚｘｗｔ．ｃｏｍ．ｃｎ

１０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静安区新闸路

１５０８

号

法定代表人：徐浩明

联系人：刘晨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７８８

、

１０１０８９９８

网址：

ｗｗｗ．ｅｂｓｃｎ．ｃｏｍ

１１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广州市天河北路

１８３

号大都会广场

４３

楼

法定代表人：林治海

联系人：黄岚

客服电话：

９５５７５

或致电各地营业网点

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ｇｆ．ｃｏｍ．ｃｎ

１２

）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福州市五四路

１５７

号新天地大厦

７

、

８

层

法定代表人：黄金琳

联系人：张腾

客服电话：

９６３２６

（福建省外加拨

０５９１

）

网址：

ｗｗｗ．ｈｆｚｑ．ｃｏｍ．ｃｎ

１３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商城路

６１８

号

法定代表人：万建华

联系人：芮敏祺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６６６

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ｇｔｊａ．ｃｏｍ

１４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广东深圳福田区金田路大中华国际交易广场

８

楼

法定代表人：杨宇翔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８６６－３３８

联系人：郑舒丽

公司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ｐａ１８．ｃｏｍ

１５

）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常熟路

１７１

号

法定代表人：储晓明

客服电话：

００８６－２１－９６２５０５

联系人：高夫

网址：

ｗｗｗ．ｓｗ２０００．ｃｏｍ．ｃｎ

１６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湖北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关东园路

２

号高科大厦四楼

法定代表人：余磊

联系人：陈璐

客服电话：

０２８－８６７１１４１０

网址：

ｗｗｗ．ｔｆｚｑ．ｃｏｍ

１７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３５

号国际企业大厦

Ｃ

座

法定代表人：顾伟国

联系人：田薇

客户服务咨询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８８８

？？？？？

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ｓｔｏｃｋ．ｃｏｍ．ｃｎ

１８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７０８８

号招商银行大厦第

Ａ

层

法定代表人：王东明

电话：

０１０－８４８６４８１８

传真：

０１０－８４８６５５６０

联系人：陈忠

客户服务热线：

０１０－９５５５８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ｅｃｉｔｉｃ．ｃｏｍ

１９

）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安立路

６６

号

４

号楼

法定代表人：张佑君

联系人：权唐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１０８

网址：

ｗｗｗ．ｃｓｃ１０８．ｃｏｍ

２０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

４０１８

号安联大厦

３５

层、

２８

层

Ａ０２

单元

法定代表人：牛冠兴

联系人：陈剑虹

客户服务咨询电话：

４００８００１００１

，

０２０－９６２１０

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ｅｓｓｅｎｃｅｓ．ｃｏｍ．ｃｎ

２１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天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二大街

４２

号写字楼

１０１

室

法定代表人：杜庆平

联系人：王兆权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６５１５９８８

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ｂｈｚｑ．ｃｏｍ

２２

）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南大街

３

号国华投资大厦

９

层

１０

层

法定代表人：常喆

联系人：黄静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１８８１１８

网址：

ｗｗｗ．ｇｕｏｄｕ．ｃｏｍ

２３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淮海中路

９８

号

法定代表人：王开国

联系人：李笑鸣

客服电话：

９５５５３

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ｈｔｓｅｃ．ｃｏｍ

２４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１９

号

法定代表人：冯戎

联系人：李巍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０００５６２

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ｈｙｓｅｃ．ｃｏｍ

２５

）华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安徽省合肥市长江中路

３５７

号

法定代表人：李工

客服电话：

０５５１－９６５１８

联系人：甘霖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ｈａｚｑ．ｃｏｍ．ｃｎ

２６

）齐鲁证券有限公司？？？

地址：济南市经七路

８６

号

法定代表人：李玮

客服电话：

９５５３８

联系人：王霖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ｑｌｚｑ．ｃｏｍ．ｃｎ

２７

）天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街

１９

号富凯大厦

Ｂ

座

７０１

法定代表人：林义相

联系人：潘鸿

客户服务咨询电话：

０１０－６６０４５６７８

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ｔｘｓｅｃ．ｃｏｍ

或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ｔｘｊｉｊｉｎ．ｃｏｍ

２８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闹市口大街

９

号院

１

号楼

法定代表人：高冠江

联系人：唐静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００－８８９９

网址：

ｗｗｗ．ｃｉｎｄａｓｃ．ｃｏｍ

２９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建国门外大街

１

号国贸大厦

２

座

２７

层及

２８

层

法定代表人：李剑阁

联系人：罗春蓉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５０５１１６６

或直接联系各营业部

网址：

ｗｗｗ．ｃｉｃｃ．ｃｏｍ．ｃｎ

３０

）中信证券（浙江）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杭州市中河南路

１１

号万凯商务大楼

Ａ

座

法定代表人：刘军

联系人：俞会亮

客户服务咨询电话：（

０５７１

）

９６５９８

网址：

ｗｗｗ．ｂｉｇｓｕｎ．ｃｏｍ．ｃｎ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选择其它符合要求的机构代理销售本

基金，并及时公告。

（二）注册登记机构

名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１７

号

法定代表人：金颖

电话：

０１０－５９３７８８３９

传真：

０１０－５９３７８９０７

（三）出具法律意见书的律师事务所和经办律师

名称：上海通力律师事务所

住所：上海市银城中路

６８

号时代金融中心

１９

楼

负责人：韩炯

电话：（

０２１

）

３１３５８６６６

传真：（

０２１

）

３１３５８６００

联系人：黎明

经办律师：吕红、黎明

（四）审计基金财产的会计师事务所和经办注册会计师

会计师事务所名称：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

１３１８

号星展银行大厦

６

楼

法定代表人：杨绍信

电话：

０２１－６１２３８８８８

传真：

０２１－６１２３８８００

联系人：汪棣

经办会计师：汪棣徐振晨

五、基金的名称

中银转债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六、基金的类型

契约式开放型

七、基金的投资目标

本基金主要利用可转换公司债券品种兼具债券和股票的特性，通过“自上而下”

宏观分析和“自下而上”个券选择的有效结合来实施大类资产配置和精选可转换公司

债券，在控制风险和保持资产流动性的前提下，追求超越业绩比较基准的超额收益。

八、基金的投资范围

本基金的投资范围为具有良好流动性的金融工具，包括国内依法发行的股票（包

含中小板、创业板及其它经中国证监会核准上市的股票）、债券、货币市场工具、权证、

资产支持证券及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允许基金投资的其它金融工具 （但须符合中

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

如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以后允许基金投资其它品种， 基金管理人在履行适当程

序后，可以将其纳入投资范围。

本基金重点投资于固定收益类证券，包括国债、央行票据、公司债、企业债、资产

支持证券、短期融资券、政府机构债、金融债、次级债、可转换公司债券（包含可分离交

易可转债）、回购等。 本基金投资于固定收益类证券的比例不低于基金资产的

８０％

，其

中对可转换公司债券（包含可分离交易可转债）的投资比例不低于基金固定收益类证

券资产的

８０％

； 现金或到期日在一年以内的政府债券投资比例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

的

５％

；投资于股票（含一级市场新股申购和二级市场股票投资）和权证等权益类证券

的比例不高于基金资产的

２０％

。

九、基金的投资策略

１．

“自上而下“资产配置策略

本基金投资于固定收益类证券的比例不低于基金资产的

８０％

， 其中对可转换公

司债券 （包含可分离交易可转债） 的投资比例不低于基金固定收益类证券资产的

８０％

； 现金或到期日在一年以内的政府债券投资比例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的

５％

；投

资于股票（含一级市场新股申购和二级市场股票投资）和权证等权益类证券的比例不

高于基金资产的

２０％

。

（

１

）整体资产配置策略

本基金在合同约定的范围内实施稳健的整体资产配置， 通过对国内外宏观经济

状况、证券市场走势、市场利率走势以及市场资金供求情况、信用风险情况、风险预算

和有关法律法规等因素的综合分析，预测各类资产在长、中、短期内的风险收益特征，

进而在债券类资产、权益类资产以及货币类资产之间进行动态配置，确定资产的最优

配置比例和相应的风险水平。

通常，在经济从复苏到繁荣时，股票市场将进入牛市，在这两个阶段，权益资产的

收益率都超过固定收益类资产。当经济从滞涨到衰退时，债券市场开始逐步向好进而

进入债券市场的牛市。 通过对权益类资产和固定收益类资产投资比例的调整可以提

高产品的收益水平。

（

２

）类属资产配置策略

本基金的类属资产配置策略主要通过“自上而下”的宏观分析，结合量化的经济

指标综合判断经济周期的运行方向，决定类属资产的投资比例。 分析的内容包括：影

响经济中长期运行的变量，如经济增长模式、中长期经济增长动力；影响宏观经济的

周期性变量，如宏观政策、货币供应、

ＣＰＩ

、

ＰＰＩ

、

Ｍ１

、

Ｍ２

等；市场自身的指标，如可转换

公司债的转股溢价率和隐含波动率等、公司债的信用状况和偿债能力等、债券市场其

它品种的信用利差、期限利差、远期利率和股票的估值指标等。

２．

“自下而上”个券精选策略

本基金采取“自下而上”的方法挑选个券和个股。

在个券选择方面，本基金将债券的估值水平、剩余期限、正股基本面、信用风险程

度等作为个券是否能够纳入投资组合的主要考量指标；同时对照本基金的收益要求，

进一步考虑正股基本面与可转换公司债估值水平的配比、 公司债的信用状况和偿债

能力、其它普通债券的收益率与剩余期限的配比等因素；并且根据个券的流动性指标

决定投资总量。

在个股选择方面， 本基金将采用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式精选具有成

长前景向好、估值具有优势的优质品种。

（

１

）固定收益类品种投资策略

本基金资产主要配置在可转换公司债来获取超额收益， 可转换公司债部分的投

资策略是本基金的核心策略。

１

）可转换公司债投资策略

可转换公司债（以下简称“可转债”）兼有股性和债性两方面的属性。 本基金管理

人将认真考量可转债的股权价值、债券价值以及其转换期权价值，将选择具有较高投

资价值的可转债。

针对可转债的发行主体，本基金管理人将考量包括所处行业景气程度、公司成长

性、市场竞争力等因素，参考同类公司估值水平评价其股权投资价值；通过考量利率

水平、票息率、付息频率、信用风险及流动性等综合因素判断其债券投资价值；采用经

典期权定价模型，量化其转换权价值，并予以评估。 本基金将重点关注公司基本面良

好、具备良好的成长空间与潜力、转股溢价率和投资溢价率合理并有一定下行保护的

可转债。

具体策略如下：

Ａ．

可转债投资的行业选择

可转债投资的收益主要来自两大块：转股价值和估值水平的提升，前者与正股价

格紧密相连，后者与转股溢价率和隐含波动率等有着密切的关系。可转债收益与其正

股收益有较强的相关性，同时可转债还有其自身特点，特定情况下其走势还可能背离

正股的走势，因此，本基金在股票分析框架的基础上建立一套特定的可转债分析方法

和投资策略。

在可转债投资的行业类别选择上，可转债投资收益的来源是分析的根本出发点，

根据收益来源的特征进行行业选择，以有效地完成可转债的配置。 首先，可转债与股

票形成联接，正股的变动从本质上影响着可转债的表现，因此需要根据股票市场周期

和经济周期的相关性，确定可转债市场所处的投资环境和预期表现。 具体来说，先从

宏观环境大势确定未来经济运行态势，进而分析和预测股票市场的整体走势，并确定

当前经济发展阶段所对应股票市场各行业的表现，以确定行业层面上的选择排序。比

如在经济复苏阶段，选择资源类行业，该类公司的股票表现相对更好，对应的可转债

转股价值上升，带动转债价格上涨，从而分享正股上涨带来的收益，而在衰退阶段，选

择一些非周期性防御性行业，如公共事业、食品等。其次，从经济层面确定好行业选择

的排序后，需进一步根据可转债市场估值特点来最终确定该配置哪些最有效的行业。

从估值方面看， 转股溢价率和正股隐含波动率的提高是可转债价格上升的最主要因

素，而不同行业不同类型的公司对旗下可转债转股溢价率的支撑程度是不一样的，正

股的波动性也不相同，比如当前成长性较快的行业其未来获利能力相对较强，市场对

其关注度较高，投资者会有所偏爱，此类行业会被给予相对较高的估值，在其他因素

相同的情形下，此类行业的可转债能支撑更高的转股溢价率等，可转债的估值水平会

提升，从而提升可转债的价格，同时本基金会根据可转债当前价格来评估当前估值水

平是否已经体现了其自身可支撑的未来估值水平，选择低估的行业和公司。

总体来看，对可转债行业选择的分析是结合经济周期、股票市场和可转债本身估

值特点等因素综合考虑，结合数量分析，最终确定行业的排序，挖掘出特定时期下最

优的行业并进行合适的配置。

Ｂ．

可转债个券的选择

可转债不同于一般的企业债券， 该债券赋予投资者在一定条件下将可转债转换

成股票的权利，投资者可能还具有回售等其他权利，因此从这方面看可转债的理论价

值应等于普通债券的基础价值和可转债自身内含的期权价值之和。 可转债的基础价

值，即纯债价值，该部分价值的计算与普通债券价值的计算方法一样，即按照债券市

场相应的收益率水平将未来的一系列现金流进行贴现即可。 可转债价值中的另一部

分即期权价值的定价是可转债定价的核心， 该部分定价涉及到对应正股的价格及其

预期、可转债发行条款、该发债上市公司基本面特征、股价波动率等关键要素。关于期

权定价，常用的模型有二叉树模型、修正的

ＢＳ

模型等，本基金在分析期权价值的过程

将结合定价模型、市场定性分析和定量比较分析，充分考虑市场各时期的特征，合理

地给出可转债的估值。

Ｃ．

可转债条款投资策略

国内转债一般具有提前赎回、修正转股价、提前回售等条款，这些条款在特定环

境下对转债价值有着较大的影响。例如，当一段时间内正股价格持续低于转股价达到

一定程度，则发行该可转债的公司董事会可发起向下修正转股价的提议，通过向下修

正转股价而大幅提高转债的转股价值，从而提升转债价值，也为该转债未来可能出现

较好表现提供支撑，这也有效地降低了正股可能较大幅下跌给转债带来的损失，因此

提前对此进行合理的判断将提升组合投资价值。本基金从公司层面进行分析，包括当

前经营状况和未来发展战略， 以及公司的财务状况和融资需求， 站在企业方面看问

题，从而较好地把握企业在提前赎回、修正转股价等方面的态度。另外，因增发或派息

等而引起转股价变动，不同的情形会对转债价值产生不同的影响，本基金可以通过有

效分析相关信息而把握可能的投资机会。

Ｄ．

可转债转换成相应股票的投资策略

在转股期内，可转债具有按规定转换条件转换成相应股票的权力，因此需要有合

理的可转债转换成股票的策略， 本基金认为是否进行转股主要根据转股前后的价值

对比进行判断，一般来说包括如下情况：

ａ

）当转股溢价率明显为负时，即一张可转债转换成股票后卖出的所得收益大于

转债价格，本基金将抓住此套利机会，通过将可转债转股卖出而获得超额收益；

ｂ

）当因正股价格大涨而触发提前赎回时，本基金将具体分析该正股未来的可能

表现情况，据此首先做出将可转债进行转股来保障投资者的利益，然后进一步做出是

继续持有正股还是立即卖出的决定；

ｃ

）当转债流动性不能满足组合所需要求时，本基金将合理地通过转股来保持高

流通性；

ｄ

）通过可转债转股能提升投资者收益的其他情况。

Ｅ．

可分离交易可转债投资策略

可分离交易可转债是一类特殊的可转债品种， 与普通可转债不同的一点主要在

于可分离交易可转债在上市后债券部分跟权证部分实行分离交易。 在可分离交易可

转债投资方面，本基金一般不主动从二级市场上买入权证部分，如果通过申购可分离

交易可转债而获得部分权证， 本基金采取上市后尽快卖出的策略以降低权证高波动

风险。 在可分离交易可转债纯债方面，本基金将综合分析纯债部分的信用状况、流动

性以及与利率产品的利差等情况，以及分析可分离转债纯债跟股市之间的相关性，在

此基础上合理评估可分离转债纯债部分的投资价值并作出相应的投资决策， 力求在

保持流动性的基础上为组合增强收益。

２

）其它固定收益类资产投资策略

除可转债外，本基金可投资的债券范围包括国债、金融债、央票、企业债、公司债、

资产证券化产品和短期融资券等其他债券资产。在该部分投资管理上，本基金灵活应

用各种期限结构策略、信用策略、互换策略、息差策略和资产支持证券策略等，在合理

管理并控制组合风险的前提下，为组合增加最大的收益。

Ａ．

期限结构策略

期限结构配置策略原则上是基于收益率曲线变化的情景分析，“自上而下” 的进

行资产配置，构建最优化债券组合。

在确定组合目标久期后，通过研究收益率曲线结构，采用情景分析方法对各期限

段债券风险收益特征进行评估， 将预期收益率与波动率匹配度最高的期限段进行配

比，从而在子弹组合、哑铃组合和梯形组合中选择风险收益特征最优的配置组合。

Ｂ．

信用策略

信用利差收益率主要受两个方面的影响， 一是债券对应信用水平的市场信用利

差曲线走势；二是债券本身的信用变化。本基金依靠内部评级系统分析债券的相对信

用水平、违约风险及理论信用利差，分析信用利差曲线整体及分行业走势，确定各类

债券投资比例。

Ｃ．

互换策略

不同券种在利息、违约风险、久期、流动性、税收和衍生条款等方面存在差别，投

资管理人可以同时买入和卖出具有相近特性的两个或两个以上券种，赚取收益率差。

Ｄ．

息差策略

息差策略是指利用回购利率低于债券收益率的情形， 通过正回购将所获得资金

投资于债券的策略。

息差策略实际上也就是杠杆放大策略，进行放大策略时，必须考虑回购资金成本

与债券收益率之间的关系，只有当债券收益率高于回购资金成本（即回购利率）时，息

差策略才能取得正的收益。

Ｅ．

资产支持证券策略

本基金管理人通过考量宏观经济形势、提前偿还率、违约率、资产池结构以及资

产池资产所在行业景气情况等因素，预判资产池未来现金流变动；预测提前偿还率变

化对标的证券平均久期及收益率曲线的影响，密切关注流动性变化，在严格控制信用

风险暴露程度的前提下，选择风险调整后收益较高的品种进行投资。

（

２

）权益类品种投资策略

１

）股票投资策略

本基金在大类资产配置下，通过对股票基本面的分析来精选个股。分析主要包括

股票的价值和成长性指标。价值投资的核心思想是寻找市场上被低估的股票，具体指

标包括：市盈率、市净率、市销率、股息收益率等。 成长股的重要评估指标是考察公司

的成长性，具体指标包括：预期净利润增长率、中长期净利润增长率、内部成长率及历

史增长率等。

在股票投资方面，本基金遵循如下投资步骤：

Ａ．

对股票的风格特征进行评估，从股票池中选择成长与价值特性突出的股票。

根据一系列指标对市场上所有股票的风格特征进行评估， 初步筛选出成长与价

值股票池。

Ｂ．

对股票的基本面素质进行筛选，应用基本面分析方法，确定优质成长股与优质

价值股的评价标准，在第一步选择出的具有鲜明风格的股票名单中，进一步分析，选

出基本面较好的股票。

成长股与价值股在股票资产中进行相对均衡的配置，适度调整，以控制因风格带

来的投资风险，降低组合波动，提高整体收益率。

２

）权证投资策略

权证为本基金辅助性投资工具， 投资原则为有利于基金资产增值、 控制下跌风

险、实现保值和锁定收益。本基金将主要投资满足成长和价值优选条件的公司发行的

权证。

十、业绩比较基准

天相转债指数收益率

×８０％＋

中债综合指数收益率

×２０％

。

天相转债指数是以沪深两市所有可转债的交易价格， 按发行公司公告的实际未

转股规模帕氏加权计算，反映两市可转债的总体走势。天相转债指数的基期为

１９９９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是国内较早编制的可转债指数。

中债综合指数是由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编制， 样本债券涵盖的范围

更加全面，具有广泛的市场代表性，涵盖主要交易市场（银行间市场、交易所市场等）、

不同发行主体（政府、企业等）和期限（长期、中期、短期等），能够很好地反映中国债券

市场总体价格水平和变动趋势。中债综合指数各项指标值的时间序列更加完整，有利

于更加深入地研究和分析市场。

在综合考虑了指数的权威性和代表性、 指数的编制方法和本基金的投资范围和

投资理念，本基金选择市场认同度较高的天相转债指数和中债综合指数的组合：天相

转债指数收益率

×８０％＋

中债综合指数收益率

×２０％

，作为业绩比较基准。 如果今后法

律法规发生变化，或者有更权威的、更能为市场普遍接受的业绩比较基准推出，或者

是市场上出现更加适合用于本基金的业绩基准的指数时， 本基金的基金管理人可以

在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并履行适当程序后，变更业绩比较基准并及时公告。

十一、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属于债券型基金，其预期风险收益低于股票型基金和混合型基金，高于货

币市场基金。

十二、投资组合报告

本基金管理人的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基金的托管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根据本基金合同规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４

日复核了本报告中的财务指标、净值表现和投资组合报告等内容，保证复核内容不

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投资组合报告所载数据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本报告所列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一）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项目 金额

（

元

）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

例

（％）

１

权益投资

１４，９９９，１６０．９２ ３．７０

其中

：

股票

１４，９９９，１６０．９２ ３．７０

２

固定收益投资

３７６，３６２，４１７．８８ ９２．９４

其中

：

债券

３７６，３６２，４１７．８８ ９２．９４

资产支持证券

－ －

３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４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其中

：

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

资产

－ －

５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３，５３２，４０４．０１ ０．８７

６

其他各项资产

１０，０７６，３６８．６４ ２．４９

７

合计

４０４，９７０，３５１．４５ １００．００

（二）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代码 行业类别 公允价值

（

元

）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

例

（％）

Ａ

农

、

林

、

牧

、

渔业

３，９４９，１６２．５６ １．０２

Ｂ

采掘业

－ －

Ｃ

制造业

１１，０４９，９９８．３６ ２．８７

Ｃ０

食品

、

饮料

９，６１８，４４９．３６ ２．５０

Ｃ１

纺织

、

服装

、

皮毛

－ －

Ｃ２

木材

、

家具

－ －

Ｃ３

造纸

、

印刷

－ －

Ｃ４

石油

、

化学

、

塑胶

、

塑料

１，４３１，５４９．００ ０．３７

Ｃ５

电子

－ －

Ｃ６

金属

、

非金属

－ －

Ｃ７

机械

、

设备

、

仪表

－ －

Ｃ８

医药

、

生物制品

－ －

Ｃ９９

其他制造业

－ －

Ｄ

电力

、

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 －

Ｅ

建筑业

－ －

Ｆ

交通运输

、

仓储业

－ －

Ｇ

信息技术业

－ －

Ｈ

批发和零售贸易

－ －

Ｉ

金融

、

保险业

－ －

Ｊ

房地产业

－ －

Ｋ

社会服务业

－ －

Ｌ

传播与文化产业

－ －

Ｍ

综合类

－ －

合计

１４，９９９，１６０．９２ ３．８９

（三）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投资明细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数量

（

股

）

公允价值

（

元

）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

例

（％）

１ ６００５１９

贵州茅台

２７，０００ ５，３１７，９２０．００ １．３８

２ ０００８５８

五 粮 液

１３０，９５４ ４，３００，５２９．３６ １．１２

３ ０００９９８

隆平高科

１６８，３３６ ３，９４９，１６２．５６ １．０２

４ ６００１４１

兴发集团

７３，３００ １，４３１，５４９．００ ０．３７

５ － － － － －

６ － － － － －

７ － － － － －

８ － － － － －

９ － － － － －

１０ － － － － －

（四）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债券品种 公允价值

（

元

）

占基金资产净值

比例

（％）

１

国家债券

－ －

２

央行票据

－ －

３

金融债券

２０，０４４，０００．００ ５．２０

其中

：

政策性金融债

２０，０４４，０００．００ ５．２０

４

企业债券

４２，１２４，９２４．１８ １０．９３

５

企业短期融资券

－ －

６

中期票据

１０，０５０，０００．００ ２．６１

７

可转债

３０４，１４３，４９３．７０ ７８．９２

８

其他

－ －

９

合计

３７６，３６２，４１７．８８ ９７．６６

（五）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债券投资明细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数量

（

张

）

公允价值

（

元

）

占基金资产净

值比例

（％）

１ １１３００２

工行转债

５０７，７９０ ５４，９７８，４２３．３０ １４．２７

２ １１００１５

石化转债

５１０，５６０ ５１，６０７，４０４．８０ １３．３９

３ １１００１３

国投转债

５０９，９００ ５０，１６９，０６１．００ １３．０２

４ １１２０３１ １１

晨鸣债

４２０，４３０ ４２，０９５，９７４．１８ １０．９２

５ １１００１８

国电转债

３７４，７００ ３９，０９２，４５１．００ １０．１４

（六）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资

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七）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权证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权证。

（八）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１

、 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本期没有出现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或

在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受到公开谴责、处罚的情形。

２

、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没有超出基金合同规定的备选股票库。

３

、期末其他各项资产构成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名称 金额

（

元

）

１

存出保证金

２５０，０００．００

２

应收证券清算款

６，９８６，７７５．７５

３

应收股利

－

４

应收利息

２，８２６，１２０．８８

５

应收申购款

１３，４７２．０１

６

其他应收款

－

７

待摊费用

－

８

其他

－

９

合计

１０，０７６，３６８．６４

４

、期末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公允价值

（

元

）

占基金资产净值

比例

（％）

１ １１３００２

工行转债

５４，９７８，４２３．３０ １４．２７

２ １１００１５

石化转债

５１，６０７，４０４．８０ １３．３９

３ １１００１３

国投转债

５０，１６９，０６１．００ １３．０２

４ １１００１８

国电转债

３９，０９２，４５１．００ １０．１４

５ １１００１７

中海转债

２７，３０４，８０５．００ ７．０９

６ １２５７０９

唐钢转债

２５，９３５，２６６．２４ ６．７３

７ １１００１６

川投转债

２０，７９２，８５４．８０ ５．４０

８ １１０００３

新钢转债

１９，５４０，１４３．２０ ５．０７

９ １１０００７

博汇转债

８，６９３，１６９．１０ ２．２６

１０ １２６７２９

燕京转债

３，４７９，１２４．３８ ０．９０

１１ １２９０３１

巨轮转

２ ２，１３３，７９０．８８ ０．５５

５

、期末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不存在流通受限情况。

６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的其他文字描述部分

由于计算中四舍五入的原因，本报告分项之和与合计项之间可能存在尾差。

十三、基金的业绩

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

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 投

资有风险，投资者在做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

本基金合同生效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９

日，基金合同生效以来基金投资业绩与同期业

绩比较基准的比较如下表所示：

中银转债债券

Ａ

：

阶段 净值增长率

①

净值增长率标

准差

②

业绩比较基准

收益率

③

业绩比较基准

收益率标准差

④

①－③ ②－④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９

日

（

基金合同生效

日

）

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０．２０％ ０．２１％ －７．９１％ ０．５９％ ７．７１％ －０．３８％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０．５０％ ０．３７％ ０．６６％ ０．３９％ －０．１６％ －０．０２％

自基金合同生效

起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０．３０％ ０．２７％ －７．３１％ ０．５３％ ７．６１％ －０．２６％

中银转债债券

Ｂ

：

阶段 净值增长率

①

净值增长率标

准差

②

业绩比较基准

收益率

③

业绩比较基准

收益率标准差

④

①－③ ②－④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９

日

（

基金合同生效

日

）

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０．４０％ ０．２１％ －７．９１％ ０．５９％ ７．５１％ －０．３８％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０．４０％ ０．３７％ ０．６６％ ０．３９％ －０．２６％ －０．０２％

自基金合同生效

起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０．００％ ０．２７％ －７．３１％ ０．５３％ ７．３１％ －０．２６％

十四、基金费用概览

与基金运作有关的费用

（一）基金费用的种类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３

、本基金从

Ｂ

类基金份额的基金财产中计提销售服务费；

４

、基金财产拨划支付的银行费用；

５

、基金合同生效后的基金信息披露费用；

６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

７

、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有关的会计师费和律师费；

８

、基金的证券交易费用；

９

、依法可以在基金财产中列支的其他费用。

上述基金费用由基金管理人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参照公允的市场价格确定，法

律法规另有规定时从其规定。

（二）基金费用计提方法、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在通常情况下，基金管理费按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７５％

年费率计提。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０．７５％÷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Ｅ

为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管理费每日计提，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管理费划

付指令，经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首日起

３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

基金管理人，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或不可抗力致使无法按时支付的，顺延至最近

可支付日支付。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在通常情况下，基金托管费按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２０％

年费率计提。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０．２０％÷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Ｅ

为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提，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托管费划

付指令，经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首日起

３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

基金托管人，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或不可抗力致使无法按时支付的，顺延至最近

可支付日支付。

３．

销售服务费

本基金

Ａ

类基金份额不收取销售服务费，

Ｂ

类基金份额的销售服务费年费率为

０．３５％

。 销售服务费计算方法如下，按

Ｂ

类基金份额基金资产净值计提：

Ｈ＝Ｅ×０．３５％÷

当年天数

Ｈ

为

Ｂ

类基金份额每日应计提的销售服务费

Ｅ

为

Ｂ

类基金份额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销售服务费每日计提，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销售

服务费划款指令，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首日起

３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

支付给基金管理人。 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或不可抗力致使无法按时支付的，顺延

至最近可支付日支付。

４．

除管理费、托管费、销售服务费之外的基金费用，由基金托管人根据其他有关

法规及相应协议的规定，按费用支出金额支付，列入或摊入当期基金费用。

（三）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基金合同生效前的律师费、会计师费和信息披露费用不得从基金财产中列支。基

金管理人与基金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导致的费用支出或基金财产的损

失，以及处理与基金运作无关的事项发生的费用等不列入基金费用。

（四）基金管理费、基金托管费和销售服务费的调整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可协商酌情降低基金管理费率、基金托管费、销售服务

费率，此项调整不需要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通过。基金管理人必须最迟于新的费

率实施日

２

日前在指定媒体上刊登公告。

（五）基金税收

基金和基金份额持有人根据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纳税义务。

与基金销售有关的费用

（一）认购费

本基金已经成立，不再收取认购费。

（二）申购与赎回费

申购费率

Ａ

类基金份额

Ｂ

类基金份额

金额

（Ｍ）

前端申购费 申购费率

Ｍ＜１００

万

０．８０％

０％

100

万

≤M＜200

万

0.50%

200

万

≤M＜500

万

0.30%

M≥500

万 每笔

1000

元

赎回费率

持有期限 赎回费率 赎回费率

Ｙ＜１

年

０．１０％

０％

1

年

≤Y<2

年

0.05%

Y≥2

年

0%

注

１

：就赎回费率的计算而言，

１

年指

３６５

日，

２

年

７３０

日，以此类推。

注

２

：上述持有期是指在注册登记系统内，投资人持有基金份额的连续期限。

（三）其他费用

本基金其他费用根据相关法律法规执行。

十五、对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本基金管理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

办法》、《证券投资基金销售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及其它有

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结合本基金运作的实际情况，对本基金的原招募说明书进行了更

新，主要更新的内容：

如下：

（一）在“基金管理人”部分，对管理人部分情况，如董事会成员、管理层成员、基金

经理等部分信息，进行了更新；

（二）在“基金托管人”部分，对托管人发展概况、主要人员情况、基金托管业务经

营情况及内部控制制度相关信息进行了更新；

（三）在“基金相关服务机构”部分，对代销机构、审计基金财产的经办注册会计师

相关信息进行了更新；

（四）在“投资组合报告”部分，根据《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５

号》及《基金合

同》，披露了本基金最近一期投资组合报告的内容；

（五）在“基金的业绩”部分，补充了基金报告期的投资业绩；

（六）在“其他应披露事项”部分，列明了前次招募说明书公布以来的其他应披露

的事项。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３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００６

证券简称：大秦铁路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０９

债券代码：

１２２０９２

债券简称：

１１

大秦

０１

２０１１

年大秦铁路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债券（第一期）付息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由大秦铁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８

日发行的

２０１１

年大秦铁路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第一期）（以下简称“本期债券”）将

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８

日（遇法定休息日，顺延至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０

日）开始支付自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８

日（“起息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７

日期间的利息，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本期债券基本情况

１

、债券名称：

２０１１

年大秦铁路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第一期）

２

、债券简称及代码：

１１

大秦

０１

（

１２２０９２

）

３

、发行人：大秦铁路股份有限公司

４

、发行规模：人民币

４０

亿元

５

、债券期限：

２

年期

６

、债券发行批准机关及文号：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１２５２

号”文核

准发行

７

、债券利率及其确定方式：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为

５．４８％

，在债券存续期内

固定不变，采取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发行人按照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相关业务规则将到期的利息和

／

或本金足额划入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后，不再另计利息

８

、债券形式：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 投资者认购的本期债券在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开立的托管账户托管记载

９

、计息期限：自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８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７

日

１０

、付息日：

２０１１

年至

２０１３

年每年的

８

月

１８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

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１

个工作日）

１１

、兑付日：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８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

第

１

个工作日）

１２

、信用级别：发行人主体信用等级为

ＡＡＡ

，本期债券信用等级为

ＡＡＡ

１３

、上市地点：本期债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１４

、登记、托管、委托债券派息、兑付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上海分公司

二、本次付息方案

按照《

２０１１

年大秦铁路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第一期）票面利率公告》，

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为

５．４８％

。 每手“

１１

大秦

０１

”面值

１

，

０００

元派发利息为

５４．８

元

（含税）。

三、本次付息债权登记日、除息日及兑息日

１

、本次付息债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７

日。

２

、本次付息日：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０

日。

四、本次付息对象

本次付息对象为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７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证登上海分公司”）登记

在册的全体“

１１

大秦

０１

”持有人。

五、本次付息办法

１

、 本公司已与中证登上海分公司签订了 《委托代理债券兑付、 兑息协

议》，委托中证登上海分公司进行债券兑付、兑息。 如本公司未按时足额将债

券兑付、兑息资金划入中证登上海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则中证登上海分

公司将根据协议终止委托代理债券兑付、兑息服务，后续兑付、兑息工作由本

公司自行负责办理，相关实施事宜以本公司的公告为准。 公司将在本年度兑

息日

２

个交易日前将本年度债券的利息足额划付至中证登上海分公司指定的

银行账户。

２

、中证登上海分公司在收到款项后，通过资金结算系统将债券利息划付

给相应的兑付机构（证券公司或中证登上海分公司认可的其他机构），投资者

于兑付机构领取债券利息。

六、关于向个人投资者征收企业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

规定，本期债券个人投资者应缴纳公司债券个人利息收入所得税。 本期债券

利息个人所得税将统一由各兑付机构负责代扣代缴并直接向各兑付机构所

在地的税务部门缴付。

本期债券的个人利息所得税征缴说明如下：

１

、纳税人：本期债券的个人投资者

２

、征税对象：本期债券的利息所得

３

、征税税率：按利息额的

２０％

征收

４

、 征税环节： 个人投资者在兑付机构领取利息时由兑付机构一次性扣

除。

５

、代扣代缴义务人：负责本期债券付息工作的各兑付机构。

七、本期债券付息的相关机构

１

、发行人：大秦铁路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山西省大同市站北街

１４

号

联系人：张利荣

联系电话：

０３５１－２６２０６２０

传真：

０３５１－２６２０６０４

互联网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ｄａｑｉｎｔｉｅｌｕ．ｃｏｍ

２

、主承销商、保荐人、债券受托管理人：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建国门外大街

１

号国贸大厦

２

座

２７

层

联系人：黄捷宁、吴怡青

电话：

０１０－６５０５１１６６

传真：

０１０－６５０５１１５６

互联网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ｉｃｃ．ｃｏｍ．ｃｎ

３

、托管人：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地址：上海市陆家嘴东路

１６６

号中国保险大厦

３

层

联系人：徐瑛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６８８７０１１４

邮政编码：

２００１２０

特此公告。

大秦铁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３日

证券简称：南方航空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２９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２９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１

、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２

、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有补充提案提交表决的情况；

３

、 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本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尚需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０

日下午两点在广州市新白云国

际机场南工作区空港五路南航明珠大酒店四楼

１

号会议室召开了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临时股东大会”）。 本次股东大会由本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司献民先生担任大会主

席并主持会议。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进行审议。

出席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和股东

代表共

１２４

人，代表本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

７

，

０１８

，

９７１

，

６５８

股，占本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７１．５０％

。 其中，

Ａ

股股份

５

，

３１２

，

９８８

，

３５２

股，

Ｈ

股股份 （含

ＡＤＲ

所代表的

Ｈ

股）

１

，

７０５

，

９８３

，

３０６

股，分别占本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５４．１２％

和

１７．３８％

。 出席临时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

股东和股东授权代理人

４６

人，代表本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

６

，

９１０

，

９１４

，

０８０

股，该等授权代

理人均有投票指示。

二、议案的审议情况

以特别决议案的方式：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二） 逐项审议通过逐项审议关于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方

案的议案；

１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２

、发行方式和认购方式

３

、发行对象及其与本公司的关系

４

、定价基准日

５

、发行价格及发行价格的调整

６

、发行数量、发行规模

７

、限售期

８

、上市地点

９

、募集资金用途

１０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滚存利润分配安排

１１

、审议通过《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预案》。

１２

、本决议有效期

此议案为关联交易议案，关联股东（包括中国南方航空集团公司（“南航集团”），南龙控

股有限公司（“南龙控股”，南航集团全资子公司）及亚旅实业有限公司（“亚旅实业”，南龙控

股全资子公司））回避对此议案的表决，其所代表股份不计入本议案有效表决票股份总数。

本议案尚须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后方可实施，并以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方案为准。

（三） 审议通过 《关于认购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之认购协

议》的议案；

（四） 审议通过一般及无条件授权公司董事会在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可发行债券额度

范围内，决定具体的债务融资工具及发行计划，以一批或分批形式发行债务融资工具的议

案；以普通决议案的方式

（五）审议通过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说明的议案；

（六）审议通过关于《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

行性报告》的议案；

（七） 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非关联股东批准中国南方航空集团公司免于发出全

面收购要约的议案；

（八） 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本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有

关事宜的议案。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各项议案的表决结果如下：

议案内容

有表决权股份股份

总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率

１、

审议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

发行

Ａ

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７，０１８，９７１，６５８ ７，０１６，１７５，４２３ ２，５５７，１３５ ２３９，１００ ９９．９６０２％

２、

审议关于中国南方航空股

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

票方案的议案

２．１、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１，８４０，２７１，６５８ １，８００，７３２，８７３ ２，０５１，０５１ ３７，４８７，７３４ ９７．８５１５％

２．２

发行方式和认购方式

１，８４０，２７１，６５８ １，８００，７２０，５７３ １，３９５，００１ ３８，１５６，０８４ ９７．８５０８％

２．３

发行对象及其与本公司的

关系

１，８４０，２７１，６５８ １，８００，７５０，６７３ １，９８９，６５１ ３７，５３１，３３４ ９７．８５２４％

２．４

定价基准日

１，８４０，２７１，６５８ １，８００，７２９，３７３ ２，０１０，９５１ ３７，５３１，３３４ ９７．８５１３％

２．５

发行价格及发行价格的调

整

１，８４０，２７１，６５８ １，８００，７５２，９２３ ２，０８０，７０１ ３７，４３８，０３４ ９７．８５２６％

２．６

发行数量

、

发行规模

１，８４０，２７１，６５８ １，８００，７３９，３７３ ２，０１０，９５１ ３７，５２１，３３４ ９７．８５１８％

２．７

限售期

１，８４０，２７１，６５８ １，８００，８５３，１７３ １，８９７，１５１ ３７，５２１，３３４ ９７．８５８０％

２．８

上市地点

１，８４０，２７１，６５８ １，８００，７３８，６２３ ２，０１１，７０１ ３７，５２１，３３４ ９７．８５１８％

２．９

募集资金用途

１，８４０，２７１，６５８ １，８００，７４２，８７３ ２，００７，４５１ ３７，５２１，３３４ ９７．８５２０％

２．１０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滚存利

润分配安排

１，８４０，２７１，６５８ １，８００，７３３，５７３ ２，０１６，７５１ ３７，５２１，３３４ ９７．８５１５％

２．１１

审议

《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

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

预案

》

１，８４０，２７１，６５８ １，８００，７４６，９７３ ２，００３，３５１ ３７，５２１，３３４ ９７．８５２２％

２．１２

本决议有效期

１，８４０，２７１，６５８ １，８００，７２９，３２３ ２，０２０，５０１ ３７，５２１，８３４ ９７．８５１３％

３、

审议

《

关于认购中国南方航

空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之认购协议

》

１，８４０，２７１，６５８ １，８００，７３２，８７３ １，９５０，５５１ ３７，５８８，２３４ ９７．８５１５％

４、

审议提请股东大会一般及

无条件授权公司董事会在相

关法律法规规定的可发行债

券额度范围内

，

决定具体的债

务融资工具及发行计划

，

以一

批或分批形式发行债务融资

工具的议案

７，０１８，９７１，６５８ ６，６６９，９４３，９４９ ２２９，９２４，９７１ １１９，１０２，７３８ ９５．０２７４％

５、

审议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

用情况的专项说明的议案

７，０１８，９７１，６５８ ７，０１４，７２８，１２３ ３，１９５，７５１ １，０４７，７８４ ９９．９３９５％

６、

审议

《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

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募

集资金使用可行性报告

》

７，０１８，９７１，６５８ ７，０１３，７６０，９７３ ４，２５３，３０１ ９５７，３８４ ９９．９２５８％

７、

审议关于提请股东大会非

关联股东批准中国南方航空

集团公司免于发出全面收购

要约的议案

１，８４０，２７１，６５８ １，８００，３４５，４２３ ２，１６６，４５１ ３７，７５９，７８４ ９７．８３０４％

８、

审议提请股东大会授权本

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

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有关事宜的

议案

１，８４０，２７１，６５８ １，８００，８１４，５７３ ４５２，５００ ３９，００４，５８５ ９７．８５５９％

根据香港交易所上市规则，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被委任为本次股东大会的点票监察员

［注］。

广东正平天成律师事务所吕晖律师和郑怡玲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现场见证，并出

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符合

《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范意见》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的股东大会会议决议是

合法有效的。

注：本公司的投票结果须由执业会计师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核查，毕马威会计师事务

所的工作只限于应本公司要求执行若干程序，以确定本公司编制的投票结果概要是否与由

本公司收集并向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提供的投票表格相符。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就此执行

的工作并不构成按《香港核数准则》、《香港审阅应聘服务准则》或《香港审验应聘服务准则》

所进行的审计验证工作，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也不会就与法律解释或投票权有关的事宜作

出任何审计验证方面的确认或提出意见。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０

日


